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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化 縣 榮 民 服務 處 1 0 6 年 度自 行 研 究 成 果報 告 摘 要 表 

研 究 題 目 
服務機構配合政府推動長期照顧 2.0-以彰化縣地區

為例 

研究單位及人員 
彰化縣榮民服務處 

李柏宏、莊志宇 

研 究 期 程 106 年 1 月至 106 年 8 月 

內 容 摘 要 

本研究為瞭解彰化縣榮民服務處配合政府構推動長期照顧 2.0之現

況，分析背景變項、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之差異性及相關性，以達政策

推動效能，使榮民眷瞭解長期照顧政策，進而提出長期照顧服務需求。 

為達上述之目的，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與蒐集政府出版品、政府資

訊公開數據及相關研究報告，設計調查問卷，以彰化縣榮民、遺眷與榮

眷為研究母群，採立意抽樣，共發放 90 份問卷，有效問卷 86 份。所得

資料經統計分析後，依研究目的，本研究獲致結果如下： 

一、不同背景變項（身分別、年齡、月收入與教育程度）的榮民、遺眷

與榮眷，對政策認知部分達顯著差異。 

二、不同背景變項（身分別、年齡與教育程度）的榮民、遺眷與榮眷，

對政策實踐部分達顯著差異。 

三、彰化縣榮民服務處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之間呈現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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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深化服務機構外住榮民眷訪

視工作；重視榮民眷年齡差異，善用衰弱篩選工具。 

關鍵詞：彰化縣榮民服務處、長期照顧、高齡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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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隨著時代進步，醫療技術的日新月異，在加上現代人

越來越注重養身的觀念，促使先進國家人民平均壽命提高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我國老年人口已於 1 993 年邁

向「高齡化社會」，老人照顧的部分逐漸受到重視，而我

國近年來也積極推展「長期照顧 (以下簡稱長照 )政策」，為

老年人口爭取應有的權利。  

本章共分六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

研究目的、第三節為研究假設、第四節為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五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第六節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進入全球化時代，先進國家對國際分工的概念越來越

注重，不管在貿易、工廠生產與機關內部行政等都會將案

件分給不同部門同時進行，使公司的執行效率提高。我國

政府也不例外，將通過的政策由各管轄機構執行，由本論

文題目可知，行政院衛福部所通過的長期照顧 2 .0 政策將

分由各地區公私立服務機構同時進行，並藉由地區資源整

合，進一步提高對受照顧者的權利與福利。本研究將以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以下簡稱輔導會 )彰化縣榮民服

務處為研究的服務機構，探討配合政府推動長期照顧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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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現況，瞭解榮民、遺眷與榮眷對長期照顧 2 .0 的認

知與實踐情形。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並

透過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瞭解彰化縣榮民服務處長照政

策的政策認知與政策使用之現況，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

榮民，其長照政策上的認知與實踐間的相關性。研究目的

如下 : 

壹、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榮民對長期照顧政策的認知。  

貳、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榮民對長期照顧政策的實踐。  

参、探討彰化縣榮民服務處推動長期照顧使榮民對政策

認知與實踐上之影響。  

第三節  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擬研究假設如下：  

H 0 1：不同背景變項之榮民、榮眷與遺眷對長期照顧政策

之認知無顯著差異。  

H 0 1 - 1：不同身分別對長期照顧政策之認知無顯著差異 。 

H 0 1 - 2：不同性別對長期照顧政策之認知無顯著差異 。  

H 0 1 - 3：不同年齡對長期照顧政策之認知無顯著差異 。  

H 0 1 - 4：不同婚姻對長期照顧政策之認知無顯著差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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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0 1 - 5：不同月收入對長期照顧政策之認知無顯著差異 。 

H 0 1 - 6：不同教育程度對長期照顧政策之認知無顯著差

異。  

H 0 2：不同背景變項之榮民、榮眷與遺眷對長期照顧政策

之實踐無顯著差異。   

H 0 2 - 1：不同身分別對長期照顧政策之實踐無顯著差異 。 

H 0 2 - 2：不同性別對長期照顧政策之實踐無顯著差異 。  

H 0 2 - 3：不同年齡對長期照顧政策之實踐無顯著差異 。  

H 0 2 - 4：不同婚姻對長期照顧政策之實踐無顯著差異 。  

H 0 2 - 5：不同月收入對長期照顧政策之實踐無顯著差異 。 

H 0 2 - 6：不同教育程度對長期照顧政策之實踐無顯著差

異。  

H 0 3：長期照顧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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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達成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使用下列研究方法與

步驟，摘陳如次：  

壹、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採問卷調查法，透過文獻探討與蒐集政府出

版品、政府資訊公開數據及相關研究報告，設計本研究調

查問卷，以立意抽樣方式，對彰化縣榮民、遺眷與榮眷予

以施測，再使用相關統計方法分析與解釋資料，依據分析

之結果，撰擬研究報告，並提出具體建議。  

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研究步驟，依下列說明進行，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分述如下：  

一、進行文獻探討  

本研究經由國內外與政策認知、政策實踐之相關資料

進行探討，以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及理論依據。  

二、建立研究架構  

依據文獻探討之結果，建立本研究架構，採用問卷調

查法，探討各變項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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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文獻探討 

建立研究架構 

實施問卷調查 

統計資料分析 

提出研究報告與建議 

三、實施問卷調查  

問卷完成後，以彰化縣榮民、遺眷與榮眷為問卷施測

對象，採立意抽樣，實施問卷調查。  

四、統計資料分析  

問卷回收後，扣除無效之問卷，將獲得之資料進統計

分析。  

五、提出研究報告與建議  

依據統計分析結果，歸納出研究結論，提出研究報告

與具體建議。  

 

 

 

 

 

 

 

 

 

 

圖 1-  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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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分為研究地區、研究對象及研究變項等

三部分，茲分述如下：  

一、研究地區  

本研究以彰化縣榮民服務處服務居住在彰化市、員林

市、和美鎮、鹿港鎮、溪湖鎮、二林鎮、田中鎮、北斗鎮、

花壇鄉、芬園鄉、大村鄉、永靖鄉、伸港鄉、線西鄉、福

興鄉、秀水鄉、埔心鄉、埔鹽鄉、大城鄉、芳苑鄉、竹塘

鄉、社頭鄉、二水鄉、田尾鄉、埤頭鄉、溪州鄉等 26 個

行政區域的榮民、遺眷與榮眷。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居住於彰化縣榮民、遺眷與榮眷為研究對象，

因本研究以服務機構為研究單位，故已居住於安養機構

(中彰榮譽國民之家及彰化榮譽國民之家 )之榮民、遺眷與

榮眷則不列入本研究範圍。  

三、研究變項  

本研究所探討的自變項、依變項範圍分述如下：  

（一）個人背景變項：關於個人背景變項，包含年齡、教

育程度、就業狀況、退伍階級、退除給與、軍職服

役年數等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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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變項：本研究自變項為政策認知。  

（三）依變項：本研究依變項為政策實踐。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係服務機構配合政府推動長照 2 .0 之探討，因

輔導會各服務機構分別設置在各縣市，其範圍過大，囿於

時間、勞力、經費等各種因素而有其限制，因此將研究限

制於彰化地區之服務機構，分別依「研究對象」、「研究變

項的構面」、「研究方法」三方面予以說明：  

一、研究對象  

因長照 2 .0 自 106 年度施行，且經文獻探討彰化地區

並無相關之探討及研究，因此研究結果只能推論到彰化縣

榮民、遺眷與榮眷，不宜做研究地區以外之推論。  

二、研究變項的構面  

本研究由相關文獻及理論，歸納出政策認知與政策實

踐兩個構面，然而影響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的構面因素甚

多，未能將更多的構面納入探討，僅以本研究歸納出之構

面加以探討，因此研究的周延性有其限制。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為主，透過文獻探討與蒐

集政府出版品、政府資訊公開數據及相關研究報告，設計

問卷，實難周全，若輔以質性的研究，將更臻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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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使用名詞意義明確，針對研究所提及之主

要名詞加以定義，說明如下：  

壹、彰化縣榮民服務處（ Chang hua  Co un ty  Ve t era ns  

Se rv i c e  O f f i ce）  

輔導會設榮民服務處，除馬祖地區劃分由基隆市榮民

服務處提供輔導服務外，餘各榮民服務處名稱冠以所在地

地區，定為四級行關機關，稱為服務機構，受輔導會指揮

及監督，並依所在地地區服務照顧退除役官兵人數，區分

五種類型，彰化縣榮民服務處屬於丁種服務機構。  

壹、  長期照顧 (Long - te r m care )  

鄒孟庭（ 2009）長期照顧係指個人認知受損或因身體

產生失能的狀態，其生活無法自理而須長期受他人照顧者，

長期照顧對象主要居住於社區住家或機構，服務內容主要

在提供預防、治療、支持、復健或彌補其不足能力，可經

由不同類型公私機關（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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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高齡化社會 (Ag i ng  soc i e ty )  

高齡化社會又稱人口高齡化或人口老齡化社會，係指

全國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總人數所佔比例達到一定程度，即

稱為高齡化社會（高君哲， 2000）。聯合國衛生組織定義

65歲以上人口數佔總人口數，比例達 7%即邁向高齡化社會，

而我國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說明，於 1993年邁向高齡化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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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榮民、遺眷與榮眷對長期照顧政策認

知及政策實踐進行相關文獻探討，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

榮民服務處輔導業務、第二節長期照顧政策、第三節政府

推動政策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榮民服務處輔導業務  

壹、榮民服務處編制  

為因應全球化的變革，政府著手規劃組織改造工程以

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秉持政府的指導， 2013 年 11 月 1 日更名為「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調整組織系統架構，執行員額精簡、

組織再造及業務整併，並承接國防部退除給與業務，擴大

退除役役官兵服務對象及範疇。  

輔導會為服務照顧退除役官兵，特設榮民服務處，除

馬祖地區劃分由基隆市榮民服務處提供輔導服務外，餘各

榮民服務處名稱冠以所在地地區，屬服務機構，為四級行

政機關，受輔導會指揮及監督。參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各榮民服務處組織準則（ 2015）。  

榮民服務處依所在地地區服務照顧退除役官兵人數

，區分為甲、乙、丙、丁、戊五種類型，主要業務辦理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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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役官兵就學、就業、就醫、就養資源連結與轉介，及其

他退除役官兵服務照顧及退除給與等事項。參考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各榮民服務處組織準則（ 2015）。整理

輔導會各地區榮民服務處如表 2-1 所示。  

表 2-  1 輔導會各地區榮民服務處類型一覽。  

榮民服務處名稱  類型  

臺北市榮民服務處  

甲種  

新北市榮民服務處  

桃園市榮民服務處  

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臺南市榮民服務處  

高雄市榮民服務處  

新竹榮民服務處  
乙種  

屏東縣榮民服務處  

基隆市榮民服務處  

丙種  
嘉義榮民服務處  

花蓮縣榮民服務處  

臺東縣榮民服務處  

宜蘭縣榮民服務處  

丁種  

苗栗縣榮民服務處  

彰化縣榮民服務處  

南投縣榮民服務處  

雲林縣榮民服務處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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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輔導會各地區榮民服務處類型一覽（續）  

榮民服務處名稱  類型  

澎湖縣榮民服務處  
戊種  

金門縣榮民服務處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2016）。

各榮民服務處類型一覽表。取自

h t tp : / / l a w.va c .g ov. tw /va c l a w/ La wC on ten t . a s px? i d= GL0001

14& Ke yWord = %e5%9 0%8 4%e6 %a6%ae %e6 %b0 %91%e 6%9

c%8d %e5 %8b %9 9%e8 %99 %95 %e 7%b5 %84 %e7 %b9%94 %e

6%ba %96 %e5 %8 9%87  

 

榮民服務處係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辦理退

除役官兵之輔導業務及安置措施，依退除役官兵之服役年

資、因公致傷、病或因作戰或身心障礙程度、參加戰役、

年齡、工作能力、家庭狀況等情形，實施分類分級輔導措

施。參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 2015）。而輔導條例

所稱退除役官兵區分為第一類退除役官兵（榮譽國民，以

下簡稱榮民）及第二類退除役官兵。參考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條例施行細則（ 2016）。彙整退除役官兵分類說明如

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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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輔導會對退除役官兵分類說明一覽。  

類型  說明  

第一類  
退除役官兵  

（榮譽國民）  

志願服軍官、士官、士兵役，其服現役滿
十年，或服現役期滿，志願留營或再入營
服現役，先後合計滿十年退伍、除役或解
除召集者。  

志願服軍官、士官役，於中華民國七十九
年二月九日前已入營服役；志願服士兵役
，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九日前已入營
服役，各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服
滿役期退伍、除役或解除召集者。  

服軍官、士官、士兵役，因作戰或因公致
病、傷或身心障礙，於退伍除役後，生計
艱難需長期醫療或就養者。  

服軍官、士官、士兵役，曾參加民國四十
七 年 八 二 三 臺 海 保 衛 戰 役 及 其 他 經 國 防
部核定之關係國家安全之重要戰役者。  

金門馬祖民防自衛隊，曾參加民國四十七
年 八 二 三 臺 海 保 衛 戰 役 及 其 他 經 國 防 部
核定之關係國家安全之重要戰役者。  

第二類  
退除役官兵  

志願服軍官、士官、士兵役，其服現役四
年以上未滿十年，或服現役期滿，志願留
營或再入營服現役，先後合計四年以上未
滿十年退伍、除役或解除召集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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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輔導業務項目  

榮民服務處依法定職權，推展各項輔導業務，概略可

區分為「服務照顧」、「就業」、「就學」、「就醫」、「就養」

及「退除給與」等六項，內容摘述如后：  

一、在服務照顧方面  

各地區榮民服務處依輔導會外住榮民及遺眷訪視服

務作業要點，對非居住於輔導會所屬安養機構者之榮民及

遺眷，予以親自聯繫訪問身分別或其家屬，或採親自以電

話聯繫身分別或其家屬。對訪視可能發現之問題，依所在

地區資源及特性，預擬處理程序，以有效解決問題。提供

訪視照顧、急難救助、推介就業、糾紛調處、善後處理、

權益維護及地方政府、社福團體轉介工作。參考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外住榮民及遺眷訪視服務作業要點（

2014）。  

二、在就業服務方面  

退除役官兵之輔導就業，主要係由輔導會安置於附屬

各事業機構或由各地區榮民服務處有效整合國防部、勞動

部及結合地方政府就業資源，具體提供屆退及退除役官兵

就業媒合、職業訓練、就業轉換等多元管道，拓展退後出

路，有效促進就業。參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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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就學服務方面  

為提升退除役官兵人力素質，對國內公立或已立案私

立專科、大學 (含日間部、進修部及進修學院 )、研究所或

符合教育部所定辦理國外學歷採認相關規定之國外研究

所核發學雜費補助或成績優異獎勵，並提供中低（低）收

入戶資格之退除役官兵申請就學生活津貼。參考國軍退除

役官兵就學補助及獎勵辦法（ 20 14）及志願役退除役軍人

就學生活津貼發給辦法（ 2016）。  

四、在就醫服務方面  

對於未就業之榮民或遺眷，蒞臨非輔導會所屬全民健

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就醫時，應自行負擔之費用，由輔導

會補助。另至輔導會所屬醫療機構就醫時，依全民健康保

險法及其施行細則，應自行負擔之費用及不在該保險給付

範圍之費用，均由輔導會補助。然為實現全民健康保險之

精神，在法規的制定上，對於已就業之榮民及遺眷，無健

保費相關補助與一般國民無異。參考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醫

辦法（ 2016）。  

五、在就養服務方面  

榮民於服現役期間因作戰或因公致身心障礙，或服現

役期間因作戰或因公致身心障礙，退伍除役後，其身心障

礙情形惡化，或非服現役期間之以外身心障礙，或年滿六

十一歲。符合上述情形之一者，得於榮民服務處或榮譽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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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家申請全部供給制安置就養。亦已可選擇自付服務費

進住榮譽國民之家，屬於部分供給制安置就養。參考國軍

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 2016）。  

六、在退除給與方面  

各地區榮民服務處自 2013 年 11 月 01 日起，依國防

部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及國軍退除役官兵退除給

與發放作業規定等法規，承接各項退除給與申請案件之審

查、轉核及發放，擴大服務退除役官兵及榮眷範疇。參考

國軍退除役官兵退除給與發放作業規定（ 2014）。  

綜上所述，榮民服務處係辦理服務照顧、就業、就學

就醫、就養及退除給與等業務之服務機構，其目的在實踐

政府照顧退除役官兵及遺眷之輔導業務及安置政策，而各

地區榮民服務處持續不間斷的提供退除役官兵及遺眷 就

養、就醫的相關管道，由此可知長照政策在榮民服務處占

了重要一環。因此榮民服務處配合長照之政策，值得深入

探討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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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長期照顧政策  

近年來由於醫療技術的蓬勃發展，使得先進國家的人

民平均壽命持續上升，我國老年人口總數於民國 82 年達

7 .0 %，已進入聯合國定義之高齡化社會，101 年達 11 .2%，

老人人數已超過 260 萬，也因為人口老化及結構變遷，我

國需長照之人口也隨之增加。  

根據衛生署於民國 1995 年預防與治療層面之定義：長

照是針對需長照者提供綜合且連續性之服務；其服務內容

可從預防、診斷、治療、復健、支持性、維護性、社會性

之服務；服務對象不僅需包括個案本身，更應考慮到被照

顧者的需求。  

長照涵蓋一系列的照護服務，依照失能者所保有的功

能，以合理價格，合適場所，由適當的服務者，在適當的

時間，提供被照顧者所需之服務；其目的是為了使失能者

保有尊嚴，使其能自主地享有優質的生活。  

長照之理念包含照護功能缺損之對象，建立多元化之

照護範疇，具有連續性之照護特性，並依個案的個別化為

照護導向，以人性化的照護精神，並建立社區化的照護體

系。  

綜上所述，我國於 1995 年開始即對老人的長期照顧

有相當的重視，至今政府還是持續對這部份持續推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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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定下了長期照顧 1 .0 與長期照顧 2 .0 政策，以將分別

對長照 1 .0 與長照 2 .0 政策作探討。  

壹、長期照顧 1.0 政策  

基於我國長照服務需求的增加，行政院於民國 96 年 4

月 3 日核定通過「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其服務對象

分為：  

一、以老人為主要服務對象。  

二、身心障礙、地區因素而導致提早老化需照顧之對象，

包括 55 至 64 歲山地原住民，以及 50 至 64 歲的身心

障礙者。  

三、僅 IADL 失能且獨居老人，因容易缺乏家庭社會支持

協助，而無法於家中獨自生活。  

服務內容為協助日常生活活動，提供輔具和環境改善，提

供評估、處置等專業服務，整理如表 2-3 所示。  

表 2-  3 我國長期照顧 1 .0 之服務對象。  

項目  長期照顧 1 .0 之服務對象  

法條  長期照顧服務法  

適用對象  

1 .50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  

2 .55 歲以上失能山地原住民  

3 .65 歲以上失能者  

4 .無自理能力的獨居者  

5 .照顧失能者的家庭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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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慧娟、莊金珠與楊雅嵐三人（ 2013）分析我國長照

十年計畫目前的重要推動成果如下：  

一、發展多元長照服務模式  

包含協助日常生活活動功能為主之照顧服務；維持獲

改善個案之身心功能之醫事照護服務；增進失能者在

家中自主活動能力之輔具購買、租借及住宅無障礙環

境改善服務；協助經濟弱勢失能老人獲得日常營養補

充之老人營養品服務等。  

二、建立階梯式補助及部分負擔機制  

為提升民眾使用長照服務，同時發揮資源有效運用，

依老人失能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提供不同的補助比

率及額度。分為輕度、中度、重度三級之失能程度。

然而失能者在補助額度內使用各項服務時，除低收入

戶者外，均負擔部分費用，分為一般戶政府補助 70%、

民眾部分負擔 30%；中低收入戶者政府補助 90%、民

眾部分負擔 10%。  

三、  提供便民單一服務窗口  

考量長照需求多元複雜，為了有效使民眾運用所需服

務，整合社政及衛政等服務資源，並於各縣市政府成

立長照管理中心，進行失能者為中心之照顧管理 (簡

稱照管中心 )，凡有長照需求之民眾均可向照管中心

提出申請，進而評估、審定、照顧計畫擬定、連結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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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資源，達到簡政便民之施政目標。  

四、引進民間參與長期照顧服務  

結合民間資源與力量，協助長照服務提供，從補助經

費、檢討法令等策略提供協助，增加服務意願。  

貳、長期照顧 2.0 政策  

政府於民國 10 6 年實施長照 2 .0，其政策目標主要為

服務對象擴大、服務項目增加、服務提供單位掛牌、核銷

規定鬆綁，其中服務對象及服務項目的增加最為突出，詳

細增加項目如表 2-4 與表 2-5。衛福部（ 2016）所提出的

政策來瞭解長照 2 .0 之願景，總目標如下。  

一、  建立優質、平價、普及的長照服務體系，發揮社區

主義精神，讓失能的國民可以獲得基本服務，在自

己熟悉的環境安心享受老年生活，減輕家庭照顧負

擔。  

二、  實現在地老化，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機

構式照顧的多元連續服務，普及照顧服務體系，建

立 關 懷 社 區 ， 期 能 提 升 失 能 者 與 照 顧 者 之 生 活 品

質。   

三、  向前端優化初級預防功能，啣接預防保健、活力老

化、 減緩失能，促進老人健康福祉，提升生活品質。   

四、  向後端提供多目標社區式支持服務，轉啣在宅臨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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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照顧，減輕家屬照顧壓力，減少長照負擔。  

行政院衛福部長期照顧專區（ 2016）提出幾點相關

的施政策略，茲說明如下：  

一、  建立以服務使用者為中心的服務體系  

二、  整合衛生、社會福利、退輔等部門，促進政府公部

門科際整合。  

三、  培訓以社區為基礎的健康與長照團隊。  

四、  向前銜接預防失能、向後發展在宅臨終安寧照顧，

期以壓縮失能期間，減少長期照顧需求。  

五、  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整合型服務中心。  

六、  以在地化原則，提供失能者綜合照顧服務；並藉由

友善 AP P 資訊系統及交通服務，降低服務使用障

礙。  

七、  提高服務補助效能與彈性。  

八、  鬆綁服務提供之限制、擴大服務範圍、增加新型服

務樣式、提高服務時數，以滿足失能老人與身心障

礙者的長照需求。  

九、  鼓勵服務資源發展因地制宜與創新。  

十、  透過專案型計畫鼓勵發展創新型整合式服務模式，

並因地制宜推動維繫原住民族文化與地方特色之照

顧服務模式。  

十一、  開創照顧服務人力資源職涯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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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透過多元招募管道、提高勞動薪資與升遷管道，

將年輕世代、新移民女性、中高齡勞動人口納入，

落實年輕化與多元化目標。  

十三、  健全縣市政府照顧管理中心組織定位與職權。   

十四、  補足照顧管理專員與督導員額，降低照顧管理專

員個案量，進行照顧管理專員職務分析，建立照

顧管理專員訓練與督導體系，俾利建立專業照顧

管理制度。  

十五、  增強地方政府發展資源之能量。  

十六、  縣市應推估鄉鎮市區需求人口分布，盤點鄉鎮市

區長照資源，釋出在地可用公共空間。定期分析

各縣市鄉鎮市區長照服務需求、服務發展以及使

用狀況。透過資源發展策略縮短照顧需求與服務

供給之落差，且與服務提供單位共同研商品質提

升機制。  

十七、  強化照顧管理資料庫系統。  

十八、  分析與掌握全國各區域長照需求與服務供需落差，

與地方政府共享，作為研擬資源發展與普及之依

據。  

十九、  建立中央政府管理與研發系統。  

二十、  落實行政院跨部會長照推動小組之權責–成立國

家級研究中心，發揮管理與研發功能，以供政策



24 
 

修正與調整之依據。  

表 2-  4 長照 2 .0 服務項目內容。  

服
務
項
目 

長期照顧 1 .0  長期照顧 2 .0 擴大項目  

1 .  照 顧 服 務 (居 家 服  

務、日間照顧及家

庭托顧 )  

9 .失智症照顧服務  

2 .  交通接送  
10 .原 住 民 族 地 區 社 區 整 合 型

服務  

3 .  餐飲服務  11 .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4 .  輔具購買、租借及

居 家 無 障 礙 環 境

改善  

12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  

5 .  居家護理  

13 . 成 立 社 區 整 合 型 服 務 中

心、複合型日間服務中心與

巷弄長照站  

6 .  居家及社區復健  14 .社區預防性照顧  

7 .  喘息服務  

15 .預 防 失 能 或 延 緩 失 能 之 服

務 (如肌力強化運動、功能

性 復 健 自 主 運 動 、 吞 嚥 訓  

練、膳食營養、口腔保健 )  

8 .  長 期 照 顧 機 構 服

務  
16 .延伸至出院準備服務  

 17 .居家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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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長照 2 .0 服務對象。  

服
務
對
象 

長期照顧 1 .0  長期照顧 2 .0 擴大項目  

1 .  65 歲以上失能老人  5 .50 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2 .  55 歲以上山地原住民  
6 .55 歲以上失能平地原住

民  

3 .  50 歲以上身障者  7 .49 歲以下失能身障者  

4 .  65 歲以上僅 I ADL 需

協助之獨居老人  

8 .65 歲 以 上 衰 弱 ( f r a i l t y )

老人  

鄧素文（ 201 3）所提出的長照服務體系規劃及建置，

可以知道政府為了建置完備的長照服務體系、服務網路，

提出相關策略如下：  

一、規劃推動長照服務網計畫。  

二、偏遠地區（含山地離島）設置在地且社區化長照服務  

    據點。  

三、長照人力資源發展。  

四、長照機構品質管理與整合。  

綜上所述，長照 1 .0 雖有不錯的推動成果，但仍然有

許多不足的地方，譬如政策宣導的部分，大多以中老年人

口較為瞭解，反觀年輕族群對於長照政策瞭解程度相對較

低。然而政府於今年 (106 )開始施行長照 2 .0，其政策推動

的部分就必須做出調整。下節進行政府推動政策的相關探

討，瞭解政府如何推動政策，並有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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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府推動政策之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為探討政府政策實踐之相關研究，包含政策

推動各構面以及個人背景因素之相關研究，茲說明如下： 

壹、政策認知相關概念的探討  

國家文官學院 (2 014 )推出的「公共關係與政策溝通」，

指出要有效推動政府政策有 4 項條件，公共關係、政策溝

通、政策行銷、政策宣導，其詳細定義如下：  

一、公共關係  

政府「公共關係」的定義為：政府機關或人員，以大

眾利益為前提，以本身之優良表現為基礎，運用各種溝通

途徑，有計畫地宣傳自己，以爭取或維持公眾對本人或本

機關之瞭解、信心與支持（吳定， 2011）。由此可知，「政

府公共關係」可理解為協助「政府」透過溝通管道和技巧，

與不同的公眾建立良好關係的相關理論與活動。  

二、政策溝通  

「政策溝通」則可從兩方面定義之，（一）政策溝通是

一種有目的的活動：政府部門的成員，透過良好的溝通與

公關，一方面進行彼此資訊的傳遞與交換，藉以瞭解彼此

的立場與共同的目標，以及減低溝通的磨擦與建立情感的

基礎；另一方面，經由溝通協調的過程，激勵個體動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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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士氣，使其產生集體學習與行動，更讓共同的目標與

彼此的任務可以順利達成。（二）政策溝通是一種互動的雙

向溝通：政策溝通的思維則是民眾本位的，政府必須要運

用各種可用且適合的行銷溝  通工具和民眾進行雙向溝通。

不只要讓民眾知曉政策或措施的內容，還要說明採行的原

因，爭取民眾的認同和支持。  

三、政策行銷  

「政策行銷」亦指政府利用行銷的觀念及手法，使公

共政策讓民眾接受、支持並提高公共利益。成功的政策行

銷在於以顧客為導向的策略方式，採取區隔市場與設定目

標市場，並確認內、外部競爭對手，使用行銷 4P的組合概

念，行銷之後需檢視評估效果並回溯檢視行銷的成效。因

此，公部門從事政策行銷主要基於下列目的：  

（ 1）加強公共政策的競爭力。  

（ 2）建立良好的公共形象。  

（ 3）促使公共服務價格的符號化。  

（ 4）創造民眾的需求。  

（ 5）減少營運成本。  

（ 6）擴大服務範圍。  

四、政策宣導  

「政策宣導」目的包括：告知民眾，使其瞭解政府服

務和表現、回應民眾要求等這三項目的。以告知民眾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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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有鑒於民眾有權知道他想要且應該知道的資訊；政

府也有責任採雙向溝通的模式，主動詢問民眾的意見，藉

由反饋機制，瞭解政策以及施政的民意支持度。為了回應

人民需求，政府也應規劃有效的政策宣導，才能迅速、正

確以及完整的滿足民眾需求（卜正珉， 2003）。  

陳琇惠、黃俞禎（ 2015）指出，要有效推動政策，必

須具備政策認知及政策實踐。經歸納與分析得知：政策認

知即為政策宣導部分；政策實踐包含政策溝通及政策行銷。

以下就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分別進行探討：  

一、政策認知相關概念的探討  

陳玉清、林晏州（ 2003）指出，認知指個體對事物的

瞭解，亦表示個體對事物認同與反對的觀點；Ka han（ 2008）

研究指出認知為對事物的瞭解，進而會影響行為。  

研究指出，認知包含直覺認知與分析認知兩種類別，

對於政策的宣導來說，分析認知較優於直覺認知，應增加

民眾對於政策因分析而瞭解的認知，較直覺的認知具有影

響力（馬群傑、陳建寧、汪明生， 2006；馬群傑， 2011）。  

學者將政策推動歸納出內容認知、認同態度與使用瞭

解程度三大類進行調查（隋安莉、陳青浩、高猷琇、薛硯

文、徐慧穎； 20 06）。  

政策認知因素涵蓋到個人對政策內容之認識、實質效

益及正、負面影響（江香樺、顏家芝， 2004；林薇、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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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李靜慧、林宜親、陳聖惠， 2001；薛文義、成之約，

2007）。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定義之政策認知為個體對於政策

內容的瞭解，參考上述相關研究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意

義認知」即對長照政策的基本意涵認知；第二類「內容認

知」即長照的相關內容，包括申請資格、服務項目、補助

條件等。  

貳、政策實踐相關概念的探討  

吳恩婷 (2009)認為日常生活中，人們常會面臨「應該

如何行為」與「實際上的行為」的差異，而實踐泛指為所

扮演角色實際表現出的行為。  

為了有效實踐政府政策，國家文官學院 (2014)提到的

「政策行銷」是很重要的一環，在行銷過程中，行銷人員

必須採適當的行銷工具，透過多元參與、溝通對話、宣傳

說服等方式，取得服務對象支持，其目的在增加政策執行

成功的機率。吳定 (2011 )指出有良好的政策行銷來帶動政

策的實踐，在本研究對應到為本服務處透過活動宣傳、訪

視溝通等使榮民瞭解長照相關政策，並進一步說服、鼓勵

使用長照資源，而提高榮民對政策的運用率。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定義之政策實踐為透過多元管道

，參與或推展政策之行為，就服務機關而言可分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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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與「政策運用」兩部分，「政策推展」即本服務處

對長期照顧政策的宣傳、推廣等；「政策運用」即榮民對

長期照顧資源的運用現況。經上述總結，據以發展本研究

問卷，主要區分為「個人基本資料」、「政策認知」及「政

策實踐」三大構面。茲整理本論文問卷之政策實踐構面題

目如下表 2-6。  

表 2-  6 不同構面相關問題探討。  

變項  構面  問項內容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身分別  榮譽國民、遺眷、榮眷  

性別  男、女  

年齡  4 4 歲以下、 4 5 - 5 4 歲、 5 5 - 6 4 歲、 6 5 歲以上  

婚姻  已婚、未婚、其他  

月收入  3 萬元以下、 3 - 5 萬元、 5 萬元以上  

教育  

程度  
高中職以下、大專院校（含研究所）以上  

政

策

認

知

 

意義  

認知  

長期照顧政策是一種服務政策，是為了因應我國

高齡化的一種政策  

長期照顧政策是協助現今年輕人照顧老人的一

種服務政策  

長照政策除了針對老人的服務照顧，另外也對特

殊族群進行協助  

長照 2 . 0 政策新增加了服務對象，例如：失智症

患者、身心障礙者、獨居者、衰弱者等  

長照政策是由公私立機關 (構 )合力推展  

內容  

認知  

我瞭解長期照顧 2 . 0 相關內容  

對於家庭經濟狀況較弱者，政府有補助較高的費

用  

符合長照 2 . 0 對象者政府有提供補助  

彰化縣榮服處有提供轉介榮譽國民之家服務  

彰化縣榮服處有提供就醫、就養、輔具申請服務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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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不同構面相關問題探討（續）  

變項  構面  問項內容  

政

策

實

踐

 

政策  

推展  

自榮服處辦理各項業務、參加 各項 集會活 動時，

榮服處職員曾給予長照相關資訊  

榮服處訪視員曾經至家中訪視，並給予長照相關

資訊  

自榮院就醫出院後，榮服處訪視員 給予長照相關

資訊  

曾在榮服處之公布欄、全球資訊網或相關地方得

知長照相關資訊  

曾在政府相關機構之公布欄、官方網站或相關地

方得知長照相關資訊  

政策  

運用  

曾經榮服處訪視員提供榮服處之就養、就醫、輔

具申請服務之協助  

榮服處提供轉介安養機構服務很有幫助  

榮服處提供之就醫服務很有幫助  

榮服處提供之輔具服務很有幫助  

長照政策所提供之申請補助對我在長照資源使

用上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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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榮民服務處服務品質與機構

認同度的現況，以彰化縣榮民、遺眷及榮眷為研究對象，

參考文獻探討後之結論，建立研究架構，再依據研究架構

設計問卷，採用問卷調查法，抽取樣本數 90 人，並以蒐

集之問卷進行分析，驗證研究假設是否成立。  

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

象、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研究實施、第五節為資

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節依研究動機與目的，及對背景變項、政策認知、

政策實踐相關文獻探討後之研究結果，據以建立本研究架

構，藉以瞭解彰化縣榮民服務處推動長照 2 .0 的現況。  

本研究「背景變項」為個人背景因素，包括榮民的身

分別、性別、年齡、婚姻、月收入及教育程度等六項因素，

「自變項」為政策認知，「依變項」為政策實踐，其中政

策認知包括「意義認知」與「內容認知」兩個構面，政策

實踐則以「政策推展」與「政策運用」兩個構面，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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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研究架構。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居住於彰化縣等 26 個行政區域之榮民、遺

眷與榮眷為研究對象，不包括已入住中彰、彰化榮譽國民

之家之榮民、遺眷與榮眷。  

第三節  研究工具  

壹、個人背景資料  

一、  身分別：榮譽國民、遺眷、榮眷等三個類別。  

二、  性別：男、女等兩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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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齡： 44 歲以下、 45-54 歲、 55-64 歲、 65 歲以上等

四個類別。  

四、  婚姻：已婚、未婚、其他等三個類別。  

五、  月收入： 3 萬元以下、 3-5 萬元、 5 萬元以上等三個類

別。  

六、  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下、大專院校含研究所以上等兩

個類別。  

貳、政策認知  

    研究問卷的第二部分為政策認知問卷，旨在瞭解榮民  

、遺眷與榮眷對長照政策的認知度，包括意義認知（ 1 至

5）及內容認知（ 6 至 10），問卷題數合計 10 題。問卷採

李克特式（ Like r t  t y p e）五點量表方式填答，由受試者依

照其實際的情況與感受的程度，選擇最適切的選項，計分

方式為非常同意給 5 分、同意給 4 分、普通給 3  分、不同

意給 2 分、非常不同意給 1 分。  

参、政策實踐  

研究問卷的第三部分為政策實踐問卷，旨在瞭解榮民

對長照政策實踐程度，包括政策推展（ 11 至 15）及內容

政策運用（ 16 至 20），問卷題數合計 10 題。問卷採李克

特式（ Lik e r t  t y pe）五點量表方式填答，由受試者依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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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情況與感受的程度，選擇最適切的選項，計分方式

為非常同意給 5 分、同意給 4 分、無意見給 3  分、不同意

給 2 分、非常不同意給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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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實施  

本研究區分為兩個階段實施，依序為建立實施問卷預

試以及正式問卷調查，茲說明如下：  

壹、預試實施  

一、  研究樣本  

本研究問卷首先進行預試，以瞭解問卷是否適當，預

試對象係以立意抽樣為原則，選取彰化縣榮民 15，遺眷與

榮眷各 10 人，發出預試問卷共 35 人，實施問卷預試，於

106 年 3 月 14 日發出， 106 年 4 月 10 全部收回。  

二、  預試統計分析  

為建構有效的問卷以及品質良好試題，於預試問卷回

收後，進行統計分析，對問卷量表及各構面進行項目分析

及信度分析，作為正式問卷編製之參考依據。分析方法說

明如下：  

(一 )項目分析  

吳明隆、涂金堂（ 2014）指出量表採用的是李克特式

（ Lik e r t  t yp e）量表填答者，項目分析可採「極端組檢核法

」。亦即將所有受試者在量表中所得總分，依分數高低分

別排序，選取總人數最高分往下及最低分往上各 27％為高

、低分組，並以高低分組 27%的分數，作為觀察值，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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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樣本 t 檢定，分別求出量表各題項決斷值（ Cr i t i c a l  

Ra t io），若 t 值顯著水準（ p＜ . 05），即表示此題項具鑑別

度；反之，若 t 值未達顯著水準（ p＞ . 05），則表示此題項

未具鑑別度。  

(二 )信度分析  

預試問卷經項目分析後，為瞭解每個題項之間是否高

度相關，另題項與問卷量表總分間是否也呈現高度相關，

可一致性考驗方法（吳明隆、涂金堂， 2014）。本研究以

Cronb ach ’s  α 值檢驗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相關係數總量表

在 . 70 以上為可接受的範圍，信度係數在 . 8 0 以上則較佳，

分量表的信度係數在 . 60 以上則是可接受的範圍，藉以分

析刪題前、後對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程度。  

三、  預試統計分析結果  

本研究各項預試量表經項目分析及信度分析後，整理

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 )政策認知量表  

1 .項目分析  

為瞭解量表鑑別度，本研究採「極端組檢核法」進行

項目分析，將所有受試者在預試「政策認知」量表平均數

最高分及最低分各 27%為高低分組，採用獨立樣本 t 的程

序，分別求得每一題 t 值及絕對值（ c r i t i c a l  r a t i o； CR），

依此判斷量表各題項的鑑別度。經分析結果第 1 題至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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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 CR 值在 -3 . 596 至 -7 .866 間， 10 題均達統計上的顯著

水準（ p＜ . 01）以上，表示各題項具鑑別度；在同質性檢

測中，第 1 題至第 10 題與總量表的相關係數在 . 524 至 . 741

之間，且呈現中度相關（ p＜ . 01），故各題項予以保留採用，

整理如表 3-1 所示。  

表 3-  1 政策認知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項  CR 值  

與量表總

分之相關

係數  

刪除此題後的

Cronb ach ’s  α 值  
選題結果  

1  -7 . 866 ***  .658**  .759  保留  

2  -3 . 596 **  .524**  .799  保留  

3  -5 . 233 ***  .576**  784  保留  

4  -6 . 713 ***  .619**  .771  保留  

5  -7 . 866 ***  .629**  .767  保留  

6  -5 . 882 ***  .741 **  .805  保留  

7  -6 . 803 ***  .741 **  .805  保留  

8  -5 . 175 ***  .568 **  .853  保留  

9  -4 . 243 ***  .603 **  .841  保留  

10  -5 .175 ***  .702 **  .816  保留  

註： 1 .N＝ 35； * *p＜ . 01， ***p＜ . 001  

2 .未刪題總量表 α 值為 0 .901  

2 .信度分析  

本研究「政策認知」量表經項目分析後，為瞭解問卷

之穩定性與可靠性，進行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考驗，探討各

構面及總量表之間的 α 值， α 係數愈高，則表示信度愈佳

。「政策認知」量表部分整體量表的 α 係數為 . 9 01；「意

義認知」構面的 α 係數為 . 813；「內容認知」構面的 α 係

數為 . 855，依此可知本量表的內部一致之信度均屬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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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如表 3-2 所示。  

表 3-  2 政策認知量表之信度分析表。  

構面  α 係數  總量表 α 值  

意義認知  . 813  
.901  

內容認知  . 855  

註： N＝ 35  

(二 )政策實踐量表  

1 .項目分析  

為瞭解量表鑑別度，本研究採「極端組檢核法」進行

項目分析，將所有受試者在預試「政策認知」量表平均數

最高分及最低分各 27%為高低分組，採用獨立樣本 t 的程

序，分別求得每一題 t 值及絕對值（ c r i t i c a l  r a t i o； C R），

依此判斷量表各題項的鑑別度。經分析結果第 1 題至第 10

題的 CR 值在 -3 . 178 至 -7 .762 間， 10 題均達統計上的顯著

水準（ p＜ . 01）以上，表示各題項具鑑別度；在同質性檢

測中，第 1 題至第 10 題與總量表的相關係數在 . 5 14 至 . 777

間，且呈現中度相關（ p＜ . 01），故各題項予以保留採用，

整理如表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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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政策實踐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項  CR 值  

與量表總

分之相關

係數  

刪除此題後的

Cronb ach ’s  α 值  
選題結果  

1  -5 . 203 ***  .514**  .863  保留  

2  -7 . 059 **  .744**  .795  保留  

3  -5 . 203 ***  .756**  794  保留  

4  -5 . 914 ***  .756**  .794  保留  

5  -4 . 026 ***  .562**  .843  保留  

6  -7 . 762 ***  .569 **  .775  保留  

7  -5 . 407 ***  .589 **  .767  保留  

8  -3 . 178 **  .398 **  .828  保留  

9  -5 . 499 ***  .674 **  .739  保留  

10  -6 .366 ***  .777 **  .717  保留  

註： 1 .N＝ 35； * *p＜ . 01， ***p＜ . 001  

2 .未刪題總量表 α 值為 0 .904  

2 .信度分析  

本研究「政策實踐」量表經項目分析後，為瞭解問卷

之穩定性與可靠性，進行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考驗，探討各

構面及總量表之間的 α 值， α 係數愈高，則表示信度愈佳

。「政策實踐」量表部分整體量表的 α 係數為 . 9 0 4；「政

策推展」構面的 α 係數為 . 850；「政策運用」構面的 α 係

數為 . 804，依此可知本量表的內部一致之信度均屬良好，

整理如表 3-4 所示。  

表 3-  4 政策實踐量表之信度分析表。  

構面  α 係數  總量表 α 值  

政策推展  . 850  
.904  

政策運用  . 804  

註： N＝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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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編製正式問卷  

預試問卷經項目分析及信度分析後，編製成正式調查

問卷。正式問卷共分為「個人背景資料」、「政策認知量

表」與「政策實踐量表」三大部分，茲分述如下：  

一、第一部分：個人背景資料  

本研究正式問卷個人基本資料共區分為 6 類，分別為

身分別（榮譽國民、遺眷、榮眷）；性別（男、女）；年

齡（ 44 歲以下、 45-54 歲、 55 - 64 歲、 65 歲以上）；婚姻

（已婚、未婚、其他）；月收入（ 3 萬元以下、 3 -5 萬元、

5 萬元以上）；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下、大專院校含研究

所以上）。  

二、第二部分：量表部分  

量表部分區分為「政策認知量表」、「政策實踐量表

」，各分量表構面及題項分配如表 3-5。  

表 3-  5 正式問卷各量表之題數分配。  

變項  構面名稱  題數  小計  合計  

政策認知  
意義認知  第 1 至 5 題  5 

10 
內容認知  第 6 至 10 題  5 

政策實踐  
政策推展  第 11 至 15 題  5 

10 
政策運用  第 16 至 20 題  5 

合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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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施正式問卷調查  

本研究編製問卷後，先進行預試，再經項目分析、信

度分析之結果，刪除不適宜之題目，編製成正式問卷，最

後將正式問卷依立意抽樣方式發送彰化縣各地的榮民、遺

眷與榮眷填答。  

正式問卷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填答者個人基本資

料；第二部分為長照政策的政策認知，內含「意義認知」

、「內容認知」兩個構面，問卷題數共計 10 題；第三部

為長照政策的政策實踐，內含「政策推展」、「政策運用

」兩個構面，問卷題數共計 10 題。  

本研究於問卷回收後，逐一檢視、剔除無效問卷後，

進行資料整理編碼、建檔。運用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

並依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使用合適之統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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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針對有效問卷資料予以編碼及整

理，分析工具使用 EXC EL、 S P S S 統計軟體，依本研究假

設使用描述性統計分析（ Desc r i p t i ve  S t a t i s t i c s）、 t 考驗

（ t - t e s t）、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 wa y  AN OVA）及皮爾

森積差相關分析（ Th e  Pe a r son  p roduc t - mo men t  c o r r e l a t i on

）等統計方法。資料分析中使用之統計方法分述如下：   

壹、描述性統計分析（ Descr i pt ive  S ta t i s t i c s）  

對個人背景變項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針對研究樣本

來分析個人基本資料特性，例如：身分別、性別、年齡、

婚姻、月收入、教育程度等資本資料，透過平均數（ me an

）與標準差（ s t anda rd  dev i a t i on）分析研究樣本之現況。  

貳、 t 考驗（ t - t e s t）  

主要用來檢定不同背景變項（性別、教育程度）之榮

民，所感受到服務品質期望度、滿意度及機構認同度有無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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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 VA）  

本研究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 檢定不同背景變項

（身分別、年齡、婚姻、月收入）之研究對象，其不同自

變項對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有無顯著性差異。若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若達顯著差異時，則以雪費法（ Sche f fé  me thod

）進行事後比較考驗，以瞭解各組的平均差異是否達到統

計上的顯著性。  

肆、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The  Pe arso n  Prod u c t - mo me n t  

cor re la t io n）  

本研究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

之間的相關程度。吳明隆、涂金堂（ 2014）提出相關係數

有二特性，第一：相關係數絕對值愈大，表示關聯性愈強；

相關係數絕對值愈小，則表示關聯性愈弱。第二：相關係

數若為正，一變數增加時，則另一變數也增加，此相關方

向稱為正相關（順向關係）；反之，相關係數若為負，一

變數減少時，另一變數則增加，稱為負相關（反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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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榮民服務處推動長照 2 .0 政策

之現況，透過「服務機構配合政府提供長期照顧 2 .0 -以彰

化縣地區為例調查問卷」進行研究。本研究正式調查問卷

於 106 年 4 月 24 日，以親送方式共計發出 90 份問卷，截

至 106 年 5 月 1 8 日回收完成 9 0 份，剔除無效問卷 4 份後，

共計回收 86 份有效問卷，以便統計分析之進行，另統計

檢定之顯著水準定為 α  =  .05。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個人背景資料描述性統計  

;  第二節為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之現況分析；第三節為政

策認知之差異分析；第四節為政策實踐之差異分析；第五

節為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之相關分析等五部分。  

第一節  個人背景資料描述性統計  

本節依據回收之 86 份有效問卷，分別就研究樣本之

個人背景，包括身分別、性別、年齡、婚姻、月收入與教

育程度等六項個人背景資料進行分析整理如表 4 -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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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研究樣本之個人背景資料分析（ N=86）。  

項目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 

身分別  

榮譽國民  40  46 .5  

遺眷  16  18 .6  

榮眷  30  34 .9  

性別  
男生  50  58 .1  

女生  36  41 .9  

年齡  

44 歲以下  6  7 .0  

45 -54 歲  20  23 .3  

55 -64 歲  30  34 .9  

65 歲以上  30  34 .9  

婚姻  

已婚  60  69 .8  

未婚  20  23 .3  

其他  6  7 .0  

月收入  

3 萬元以下  36  41 .9  

3 -5 萬元  26  30 .2  

5 萬元以上  24  27 .9  

教育程度  
高中職以下  40  46 .5  

大專院校（含研究所）以上  46  53 .5  

壹、  身分別  

本研究樣本身分別為榮民的有 4 0 人（ 46 .5 %），遺眷

有 16 人（ 18 .6 %），榮眷 30 人（ 34 .9 %），身分以榮民較多。  

貳、  性別  

本研究樣本性別為男性有 50 人（ 58 .1 %），女性有 36

人（ 41 .9 %），顯示研究對象以男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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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年齡  

本研究樣本年齡 44 歲以下有 6 人（ 7 .0 %）， 4 5-54 歲

有 20 人（ 23 .3 %）， 55 -64 歲有 30 人（ 34 .9 %）， 65 歲以上

有 30 人（ 34 .9 %），顯示彰化縣榮民、遺眷與榮眷近 7 成

年齡在 55 歲以上。  

肆、  婚姻  

本研究樣本婚姻狀況為已婚的有 60 人（ 69 .8 %），未

婚的有 20 人（ 23 .3 %），其他狀況者有 6 人（ 7 .0%），顯示

彰化縣榮民、遺眷與榮眷已婚者近 7 成。  

伍、  月收入  

本研究樣本月收入為 3 萬元以下的有 36 人（ 41 .9 %），

3-5 萬元的有 26 人（ 30 .2 %），5 萬元以上的有 24 人（ 27 .9 %），

顯示彰化縣榮民、遺眷與榮眷 7 成以上月收入不足 5 萬

元。  

陸、  教育程度  

本研究樣本高中職以下有 40 人（ 46 .5 %），大專院校

（含研究所）以上有 46 人（ 53 .5 %），顯示彰化縣榮民、

遺眷與榮眷 5 成以上具備中高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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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之現況分析  

本節依有效問卷量表所得之資料，運用平均數、標準

差對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進行現況分析，以瞭解彰化縣榮

民、遺眷與榮眷對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整體及各構面感受

程度。  

資料分析區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政策認知之現況

分析，第二部分為政策實踐之現況分析，茲說明如下。  

壹、  政策認知之現況  

政策認知共分為意義認知與內容認知等兩個構面，依

據調查資料進行平均數與標準差分析，政策認知整體平均

數為 3 .81，標準差為 0 .602，各構面的平均數介於 3 .79 至

3 .83 之間，標準差介於 0 .531 至 0 .870，平均數以「內容

認知」最高，「意義認知」為最低。顯見政策認知以內容

認知最為顯著，分析結果如表 4-2 所示。  

表 4-  2  政策認知之描述性統計分析摘要表。  

構面名稱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排序  

意義認知  86  3 .79  .531  5  2  

內容認知  86  3 .83  .870  5  1  

整體政策認知  86  3 .81   . 60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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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政策實踐之現況  

政策實踐共分為政策推展與政策運用等兩個構面，依

據調查資料進行平均數與標準差分析，政策實踐整體平均

數為 3 .43，標準差為 0 .331，各構面的平均數介於 3 .42 至

3 .43 之間，標準差介於 0 .343 至 0 .432，平均數以「政策

推展」與「政策運用」相近。顯見政策實踐以政策推展與

政策運用均表示同意以上，分析結果如表 4-3 所示。  

表 4-  3  政策實踐之描述性統計分析摘要表。  

構面名稱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排序  

政策推展  86  3 .43  .343  5  1  

政策運用  86  3 .42  .432  5  2  

整體政策實踐  86  3 .43  .331  10   

第三節  政策認知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ｔ考驗或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身分別、性別、年齡、婚姻、月收入、

教育程度等六項），對政策認知感受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

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 F 值達顯著水準 (p＜ . 0 5 )，則以雪

費法（ Sc heff é me tho d）進行事後比較考驗，藉以瞭解各

組的平均差異是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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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不同身分別在政策認知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探討不同

身分別（榮民、遺眷與榮眷）對於政策認知感受程度之差

異情形，根據表 4-4 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  

一、不同身分別在整體政策認知之差異  

就整體政策認知而言，不同身分別，在整體政策認知

上達顯著差異水準（ F＝ 5 .83， p＜ . 01），顯示不同身分別

在整體政策認知，因其身分不同而有所差異。以雪費法

（ Sch effé me tho d）進行事後比較顯示：身分別為遺眷者，

在整體政策認知上得分，顯著高於榮眷。  

二、不同身分別在整體政策認知各構面之差異  

不同受訪者身分，在政策認知各構面之分析結果，「內

容認知」（ F＝ 5 .6 7，p＜ . 01）達顯著水準。以雪費法（ S che ff é 

me thod）進行事後比較顯示：在「內容認知」構面中：身

分別為「遺眷」者顯著高於「榮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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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不同身分別之榮民、遺眷與榮眷對政策認知之差

異分析。  

構

面  

身

分

別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異分析摘要表  

F 值  
事後  

比較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意

義

認

知  

榮

民  
4 0  3 . 8 7  . 5 4  

組

間  
1 . 5 8 1  2  . 7 9 1  

2 . 9 3   
遺

眷  
1 6  3 . 9 4  . 3 3  

組

內  
2 2 . 3 6 7  8 3  . 2 6 9  

榮

眷  
3 0  3 . 6 1  . 5 7  

總

和  
2 3 . 9 4 8  8 5   

內

容

認

知  

榮

民  
4 0  3 . 8 4  . 5 4  

組

間  
7 . 7 3 4  2  3 . 8 7  

5 . 6 7 * *  2＞ 3  
遺

眷  
1 6  4 . 3 9  1 . 5 2  

組

內  
5 6 . 6 2 7  8 3  . 6 8 2  

榮

眷  
3 0  3 . 5 3  . 6 1  

總

和  
6 4 . 3 6 1  8 5   

整

體

政

策

認

知  

榮

民  
4 0  3 . 8 5  . 4 8  

組

間  
3 . 8 2 8  2  1 . 9 1  

5 . 8 2 3 * *  2＞ 3  
遺

眷  
1 6  4 . 1 6  . 8 2  

組

內  
2 7 . 2 6 4  8 3  . 3 2 8  

榮

眷  
3 0  3 . 5 7  . 5 4  

總

和  
3 1 . 0 9 3  8 5   

註： N=86； *p＜ . 05， **p＜ . 0 1  

身分別： 1：榮民， 2：遺眷， 3：榮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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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同性別在政策認知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 t 考驗進行統計分析，探討不同性別（男、

女）的榮民、遺眷與榮眷，對於政策認知之差異情形，根

據表 4-5 分析結果，說明如下：就整體政策認知而言，性

別為「男生」的標準差（ SD= .709）高於性別為「女生」

的標準差（ S D= . 422），代表兩者在整體政策認知上之感受

差異較大；就平均數而言，「男生」的平均數（ M=3 .85）

高於「女生」的平均數（ M=3 .7 5），但 t= .806、 p =.42 顯著

性（ p＞ . 05）未達顯著水準，故不同性別之榮民、遺眷與

榮眷在整體政策認知上無差異。  

表 4-  5 不同性別在政策認知之差異分析。  

構面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意義認知  
男  50  3 .84  .570  

1 .064  
女  36  3 .72  .469  

內容認知  
男  50  3 .87  .601  

.472  
女  36  3 .78  .555  

整體政策

認知  

男  50  3 .85  .709  
.806  

女  36  3 .75  .422  

註： N＝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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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不同年齡在政策認知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探討不同

年齡（ 44 歲以下、 45-54 歲、 55 -64 歲與 65 歲以上）的榮

民、遺眷與榮眷對於政策認知感受程度之差異情形，根據

表 4-6 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不同年齡在整體政策認知之差異  

就整體政策認知而言，不同年齡，在整體政策認知上

達顯著差異水準（ F＝ 12 .51， p＜ . 01），顯示身分別在整體

政策認知，因其年齡不同而有所差異。以雪費法（ Sc heff é 

me thod）進行事後比較顯示：身分別為年齡為「 65 歲以上」，

在整體政策認知上得分，顯著高於「 45-54 歲」與「 44 歲

以下」；年齡為「 55-64 歲」顯著大於「 45-54 歲」。  

二、不同年齡在整體政策認知各構面之差異  

不同年齡之榮民、遺眷與榮眷，在政策認知各構面之

分析結果，「意義認知」（ F＝ 2 7 .44， p＜ . 01）與「內容認

知」（ F＝ 4 .01， p＜ . 05）兩個構面達顯著水準。以雪費法

（ Sch effé me tho d）進行事後比較顯示：  

(一 )在「意義認知」構面中：年齡為「 65 歲以上」者，顯

著高於「 45 -54 歲」與「 44 歲以下」者；年齡為「 55-64

歲」者顯著大於「 45-54 歲」者。  

(二 )在「內容認知」構面中：年齡為「 65 歲以上」者，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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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於「 45-54 歲」者。  

表 4-  6  不同年齡在政策認知之差異分析。  

構

面  

年

齡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異分析摘要表  

F 值  
事後

比較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意

義

認

知  

4 4 歲

以下  
6  3 . 3 7  . 3 2 0  

組

間  
1 2 . 0 0  3  4 . 0 0  

2 7 . 4 4 * *  

3＞ 2  

4＞ 1  

4＞ 2  

4 5 - 5 4

歲  
2 0  3 . 2 9  . 2 2 0  

組

內  
11 . 9 5  8 2  . 1 4 6  

5 5 - 6 4

歲  
3 0  3 . 7 6  . 3 8 4  

總

和  
2 3 . 9 5  8 5   

6 5 歲

以上  
3 0  4 . 2 3  . 4 6 4      

內

容

認

知  

4 4 歲

以下  
6  3 . 5 0  . 6 2 9  

組

間  
8 . 2 3  3  2 . 7 4  

4 . 0 1 *  4＞ 2  

4 5 - 5 4

歲  
2 0  3 . 3 4  . 4 4 1  

組

內  
5 6 . 1 4  8 2  . 6 8 5  

5 5 - 6 4

歲  
3 0  3 . 9 4  1 . 2 1  

總

和  
6 4 . 3 6  8 5   

6 5 歲

以上  
3 0  4 . 11  . 5 1 6      

整

體

政

策

認

知  

4 4 歲

以下  
6  3 . 4 3  . 4 3 2  

組

間  
9 . 7 6  3  3 . 2 5  

1 2 . 5 1 * *  

3＞ 2  

4＞ 1  

4＞ 2  

4 5 - 5 4

歲  
2 0  3 . 3 2  . 2 4 6  

組

內  
2 1 . 3 3  8 2  . 2 6 0  

5 5 - 6 4

歲  
3 0  3 . 8 5  . 6 9 4  

總

和  
3 1 . 0 9  8 5   

6 5 歲

以上  
3 0  4 . 1 7  . 4 2 7      

註： N=86； *p＜ . 05， **p＜ . 0 1  

年齡： 1： 44 歲以下， 2： 45-5 4 歲， 3： 55-64 歲， 4： 65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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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不同婚姻狀況在政策認知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探討不同

婚姻狀況（已婚、未婚與其他）的榮民、遺眷與榮眷對於

政策認知之差異情形，根據表 4-7 分析結果，不同婚姻狀

況在整體政策認知差異說明如下 :就整體政策認知而言，

不同婚姻狀況，在整體政策認知上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F

＝ 1 .17 9， p＞ . 0 5），顯示整體政策認知不因婚姻狀況不同

而有所差異。  

表 4-  7  不同婚姻狀況在整體政策認知之差異分析。  

構

面  

婚

姻

狀

況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異分析摘要表  

F 值  
事後  

比較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意

義

認

知  

已

婚  
6 0  3 . 8 1  . 5 4 5  

組

間  
. 1 2 4  2  . 0 6 2  

1 . 2 1 5   
未

婚  
6  3 . 7 3  . 5 5 5  

組

內  
2 3 . 8 3  8 3  . 2 8 7  

其

他  
2 0  3 . 7 3  . 3 0 1  

總

和  
2 3 . 9 5  8 5   

內

容

認

知  

已

婚  
6 0  3 . 8 2  . 4 5 4  

組

間  
. 5 2 3  2  . 2 6 2  

1 . 3 4 0   
未

婚  
6  3 . 9 3  . 5 7 0  

組

內  
6 3 . 8 4  8 3  . 7 6 9  

其

他  
2 0  3 . 6 0  . 5 5 7  

總

和  
6 4 . 3 6  8 5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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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7  不同婚姻狀況在整體政策認知之差異分析。（續） 

構

面  

婚

姻

狀

況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異分析摘要表  

F 值  
事後  

比較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整

體

政

策

認

知  

已

婚  
6 0  3 . 8 2  . 6 6 0  

組

間  
. 1 3 4  2  . 0 6 7  

1 . 1 7 9   
未

婚  
6  3 . 8 3  . 4 9 3  

組

內  
3 0 . 9 6  8 3  . 3 7 3  

其

他  
2 0  3 . 6 7  . 3 5 0  

總

和  
3 1 . 0 9  8 5   

註： N =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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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不同月收入在政策認知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探討不同

月收入狀況（ 3 萬元以下、 3-5 萬元及 5 萬元以上）的榮

民、遺眷與榮眷對於政策認知之差異情形，根據表 4-8 分

析結果，說明如下 :  

一、不同月收入狀況在整體政策認知之差異  

就整體政策認知而言，不同月收入狀況，在整體政策

認知上達顯著差異水準（ F＝ 2 .76， p＜ . 05），顯示身分別

在整體政策認知，因其月收入狀況不同而有所差異。以雪

費法（ Sc heff é me tho d）進行事後比較顯示：身分別為月

收入「 5 萬元以上」者，在整體政策認知上得分，顯著高

於「 3 萬元以下」。  

二、不同月收入狀況在整體政策認知各構面之差異  

不同月收入狀況，在政策認知各構面之分析結果，「意

義認知」（ F＝ 3 . 762， p＜ . 05）構面達顯著水準。以雪費法

（ S che ff é me th od）進行事後比較顯示：在「意義認知」

構面中：月收入「 5 萬元以上」者，顯著高於「 3 萬元以

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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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  不同月收入狀況在政策認知之差異分析。  

構

面  

月

收

入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異分析摘要表  

F 值  
事後

比較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意

義

認

知  

3 萬元

以下  
3 6  3 . 7 6  . 5 1 7  

組

間  
. 0 8 6  2  . 0 4 3  

3 . 7 6 *  3＞ 1  
3 - 5  

萬元  
2 6  3 . 8 3  . 5 3 3  

組

內  
2 3 . 8 6  8 3  . 2 8 8  

5 萬元

以上  
2 4  3 . 7 9  . 5 6 7  

總

和  
2 3 . 9 5  8 5   

內

容

認

知  

3 萬元

以下  
3 6  3 . 7 2  . 4 5 6  

組

間  
. 2 3 2  2  . 4 6 6  

1 . 6 2   
3 - 5  

萬元  
2 6  3 . 9 6  . 3 2 8  

組

內  
6 3 . 4 3  8 3  . 7 6 4  

5 萬元

以上  
2 4  3 . 8 6  . 5 3 9  

總

和  
6 4 . 3 6  8 5   

整

體

政

策

認

知  

3 萬元

以下  
3 6  3 . 7 4  . 5 0 2  

組

間  
. 3 9 5  2  . 1 9 7  

2 . 7 6 *  3＞ 1  
3 - 5  

萬元  
2 6  3 . 8 9  . 8 0 0  

組

內  
3 0 . 7 0  8 3  . 3 7 0  

5 萬元

以上  
2 4  3 . 8 3  . 5 0 5  

總

和  
3 1 . 0 9  8 5   

註： N=86； *p＜ . 05  

月收入： 1： 3 萬元以下， 2： 3 -5 萬元， 3： 5 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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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不同教育程度在政策認知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 t 考驗進行統計分析，探討不同教育程度（高

中職以下、大專院校（含研究所）以上）的榮民、遺眷與

榮眷，對於政策認知之差異情形，根據表 4- 9 分析結果，

說明如下：  

一、不同教育程度在整體政策認知之差異  

就整體政策認知而言，教育程度在「高中職以下」的

標準差（ S D= .40 1）與教育程度在「大專院校（含研究所）

以上」的標準差（ SD=.643）分數差異不大，代表兩者在

整體政策認知上之感受差異程度相近；就平均數而言，「高

中職以下」的平均數（ M=3 .56）小於「大專院校（含研究

所）以上」的平均數（ M=4 .10）， t =4 .58、 p= .00 2 差異達 p

＜ . 01 之顯著水準，故表示「大專院校（含研究所）以上」

之榮民、遺眷與榮眷相較於「高中職以下」榮民、遺眷與

榮眷，在整體政策認知有較高認知程度。  

二、不同教育程度在政策認知各構面之差異  

不同教育程度的榮民、遺眷與榮眷，在政策認知各構

面之分析結果，在「意義認知」（ t=6 .94、 p = .0 0 1）與「內

容認知」（ t=2 .4 0、 p= .0 19）均達顯著水準，達 p＜ . 05 顯

著水準，表示「大專院校（含研究所）以上」之榮民、遺

眷與榮眷相較於「高中職以下」榮民、遺眷與榮眷，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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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認知程度。  

表 4-  9  不同教育程度在整體政策認知之差異。  

構面  教育程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意義認知  

高中職以下  4 0  3 . 4 9  . 4 6 8  

6 . 9 4 * *  
大專院校（含  

研究所）以上  
4 6  4 . 1 3  . 3 8 6  

內容認知  

高中職以下  4 0  3 . 6 3  . 5 0 7  

2 . 4 0 *  
大專院校（含  

研究所）以上  
4 6  4 . 0 7  1 . 0 6  

整體政策  

認知  

高中職以下  4 0  3 . 5 6  . 4 0 1  

4 . 5 8 * *  
大專院校（含  

研究所）以上  
4 6  4 . 1 0  . 6 4 3  

註： N=86； *  p＜ . 05， **p＜ . 0 1  

第四節  政策實踐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ｔ考驗或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身分別、性別、年齡、婚姻、月收入、

教育程度等六項），對政策實踐感受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

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 F 值達顯著水準 (p＜ . 0 5 )，則以雪

費法（ Sc heff é me tho d）進行事後比較考驗，藉以瞭解各

組的平均差異是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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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不同身分別在政策實踐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探討不同

身分別（榮民、遺眷與榮眷）對於政策實踐之差異情形，

根據表 4-10 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不同身分別在整體政策實踐之差異  

就整體政策實踐而言，不同身分別，在整體政策實踐

上達顯著差異水準（ F＝ 4 .60， p＜ . 05），顯示身分別在整

體政策實踐，因其身分不同而有所差異。以雪費法（ Sche ff é 

me thod）進行事後比較顯示：身分別為「遺眷」，在整體

政策實踐上得分，顯著高於「榮眷」。  

二、不同身分別在整體政策實踐各構面之差異  

不同受訪者身分，在政策實踐各構面之分析結果，「政

策運用」（ F＝ 8 .0 0，p＜ . 01）達顯著水準。以雪費法（ S che ff é 

me thod）進行事後比較顯示：在「政策運用」構面中：身

分為「遺眷」者，顯著高於「榮眷」與「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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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  不同身分別之榮民、遺眷與榮眷對政策實踐之差

異分析。  

構

面  

身

分

別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異分析摘要表  

F 值  
事後  

比較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政

策

推

展  

榮

民  
4 0  3 . 4 7  . 3 8 3  

組

間  
. 2 4 3  2  . 1 2 1  

. 9 0 1   
遺

眷  
1 6  3 . 4 8  . 2 6 2  

組

內  
11 . 1 8 6  8 3  . 1 3 5  

榮

眷  
3 0  3 . 3 6  . 3 9 1  

總

和  
11 . 4 2 9  8 5   

政

策

運

用  

榮

民  
4 0  3 . 3 9  . 4 3 2  

組

間  
2 . 5 6 3  2  1 . 2 8  

8 . 0 0 3 * *  
2＞ 1  

2＞ 3  

遺

眷  
1 6  3 . 7 9  . 3 0 5  

組

內  
1 3 . 2 9 2  8 3  . 1 6 0  

榮

眷  
3 0  3 . 3 1  . 3 9 9  

總

和  
1 5 . 8 5 5  8 5   

整

體

政

策

實

踐  

榮

民  
4 0  3 . 4 3  . 3 2 8  

組

間  
. 9 2 7  2  . 4 6 4  

4 . 6 *  2＞ 3  
遺

眷  
1 6  3 . 6 3  . 1 8 5  

組

內  
8 . 3 6 5  8 3  . 1 0 1  

榮

眷  
3 0  3 . 3 3  . 3 5 6  

總

和  
9 . 2 9 2  8 5   

註： N=86； *p＜ . 05， **p＜ . 0 1  

身分別： 1：榮民， 2：遺眷， 3：榮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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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同性別在政策實踐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 t 考驗進行統計分析，探討不同性別（男、

女）的榮民、遺眷與榮眷，對於政策實踐之差異情形，根

據表 4-11 分析結果，不同性別在整體政策實踐之差異說

明如下：就整體政策實踐而言，性別為「男生」的標準差

（ S D= .331）高於性別為「女生」的標準差（ S D= .327），

代表兩者在整體政策實踐上感受差異較大；就平均數而言，

「男生」的平均數（ M=3 .39）接近於「女生」的平均數（ M 

=3 .4 9），但 t=1 .319、 p= .191 之顯著性（ p＞ . 05）未達顯著

水準，故不同性別之榮民、遺眷與榮眷在整體政策實踐上

無差異。  

表 4-  11 不同性別在政策實踐之差異分析。  

構面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政策推展  
男  5 0  3 . 3 8  . 3 6 2  

1 . 5 8  
女  3 6  3 . 5 1  . 3 6 6  

政策運用  
男  5 0  3 . 4 1  . 4 4 1  

. 6 7 8  
女  3 6  3 . 4 7  . 4 2 3  

整體政策  

實踐  

男  5 0  3 . 3 9  . 3 3 1  
1 . 3 1 9  

女  3 6  3 . 4 9  . 3 2 7  

註： N＝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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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不同年齡在政策實踐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探討不同

年齡（ 44 歲以下、 45-54 歲、 55 -64 歲與 65 歲以上）的榮

民、遺眷與榮眷對於政策實踐之差異情形，根據表 4-12

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  

一、不同年齡在整體政策實踐之差異  

就整體政策實踐而言，不同年齡，在整體政策實踐上

達顯著差異水準（ F＝ 13 .95， p＜ . 01），顯示身分別在整體

政策實踐，因其年齡不同而有所差異。以雪費法（ Sc heff é 

me thod）進行事後比較顯示：身分別為年齡為「 65 歲以上」

者，在整體政策實踐上得分，顯著高於「 45-54 歲」者與

「 44 歲以下」者；「 55-64 歲」在政策實踐上顯著大於「 45-54

歲」。  

二、不同年齡在整體政策實踐各構面之差異  

不同年齡之榮民、遺眷與榮眷，在政策實踐各構面之

分析結果，「政策推展」（ F＝ 7 .85，p＜ . 01）與「政策運用」

（ F＝ 10 .11，p＜ . 01）構面達顯著水準。以雪費法（ Sch effé 

me thod）進行事後比較顯示：  

(一 )在「政策推展」構面中：年齡為「 65 歲以上」者，顯

著高於「 55 -64 歲」者。  

(二 )在「政策運用」構面中：年齡為「 65 歲以上」及「 55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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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者，均顯著高於「 45-54 歲」者。  

表 4-  12  不同年齡在政策實踐之差異分析。  

構

面  

填  

表  

人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異分析摘要表  

F 值  
事後

比較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政

策

推

展  

4 4 歲

以下  
6  3 . 2 3  . 3 8 8  

組

間  
2 . 5 5  3  . 8 5 0  

7 . 8 5 * *  4＞ 2  

4 5 - 5 4

歲  
2 0  3 . 2 2  . 3 7 2  

組

內  
8 . 8 8  8 2  . 1 0 8  

5 5 - 6 4

歲  
3 0  3 . 4 0  . 3 0 2  

總

和  
11 . 4 3  8 5   

6 5 歲

以上  
3 0  3 . 6 5  . 3 1 4      

政

策

運

用  

4 4 歲

以下  
6  3 . 1 7  . 4 0 8  

組

間  
4 . 2 8  3  1 . 4 3  

1 0 . 11 * *  
3＞ 2  

4＞ 2  

4 5 - 5 4

歲  
2 0  3 . 0 8  . 3 2 7  

組

內  
11 . 5 8  8 2  . 1 4 1  

5 5 - 6 4

歲  
3 0  3 . 5 5  . 3 8 2  

總

和  
1 5 . 8 6  8 5   

6 5 歲

以上  
3 0  3 . 6 1  . 3 9 3      

整

體

政

策

實

踐  

4 4 歲

以下  
6  3 . 2 0  . 2 9 7  

組

間  
3 . 1 4  3  1 . 0 5  

1 3 . 9 5 * *  

3＞ 2  

4＞ 1  

4＞ 2  

4 5 - 5 4

歲  
2 0  3 . 1 5  . 2 9 3  

組

內  
6 . 1 5  8 2  . 0 7 5  

5 5 - 6 4

歲  
3 0  3 . 4 7  . 2 9 2  

總

和  
9 . 2 9  8 5   

6 5 歲

以上  
3 0  3 . 6 3  . 2 3 5      

註： N=86； *p＜ . 05， **p＜ . 0 1  

年齡： 1： 44 歲以下， 2： 45-5 4 歲， 3： 55-64 歲， 4： 65

歲以上  

  



68 
 

肆、不同婚姻在政策實踐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探討不同

婚姻狀況（已婚、未婚與其他）的榮民、遺眷與榮眷對於

政策實踐感受程度之差異情形，根據表 4-13 分析結果，

在整體政策實踐上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F＝ 0 .042，p＞ . 05），

顯示在整體政策實踐上，不因婚姻狀況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4-  13  不同婚姻狀況在整體政策實踐之差異分析。  

構

面  

婚

姻

狀

況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異分析摘要表  

F 值  
事後

比較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政

策

推

展  

已

婚  
6 0  3 . 4 2  . 3 6 5  

組

間  
. 0 2 0  2  . 0 1 0  

. 0 7 3   
未

婚  
2 0  3 . 4 6  . 3 7 3  

組

內  
11 . 4 1  8 3  . 1 3 7  

其

他  
6  3 . 4 3  . 4 2 7  

總

和  
11 . 4 3  8 5   

政

策

運

用  

已

婚  
6 0  3 . 4 6  . 4 3 1  

組

間  
. 11 3  2  . 0 5 6  

. 2 9 7   
未

婚  
2 0  3 . 3 7  . 4 3 7  

組

內  
1 5 . 7 4  8 3  . 1 9 0  

其

他  
6  3 . 4 3  . 4 8 0  

總

和  
1 5 . 8 6  8 5   

整

體

政

策

實

踐  

已

婚  
6 0  3 . 4 4  . 3 3 2  

組

間  
. 0 1 0  2  . 0 1 0  

. 0 4 2   
未

婚  
2 0  3 . 4 2  . 3 3 6  

組

內  
9 . 2 8  8 3  . 11 2  

其

他  
6  3 . 4 3  . 3 6 1  

總

和  
9 . 2 9  8 5   

註： N=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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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不同月收入在政策實踐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探討不同

月收入狀況（ 3 萬元以下、 3-5 萬元與 5 萬元以上）的榮

民、遺眷與榮眷對於政策實踐之差異情形，根據表 4-14

分析結果，在整體政策實踐上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F＝ . 563，

p＞ . 05），顯示在整體政策實踐，不因月收入狀況不同而有

所差異。  

表 4-  14  不同月收入狀況在政策實踐之差異分析。  

構

面  

月

收

入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異分析摘要表  

F 值  
事後

比較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政

策

推

展  

3 萬

元以

下  

3 6  3 . 4 0  . 3 6 4  
組

間  
. 0 7 5  2  . 0 3 8  

. 2 7 5   
3 - 5  

萬元  
2 6  3 . 4 7  . 3 6 2  

組

內  
11 . 3 5  8 3  . 1 3 7  

5 萬

元以

上  

2 4  3 . 4 4  3 . 8 7  
總

和  
11 . 4 3  8 5   

政

策

運

用  

3 萬

元以

下  

3 6  3 . 3 8  . 4 5 0  
組

間  
. 2 1 3  2  . 1 0 7  

. 5 6 6   
3 - 5

萬元  
2 6  3 . 4 6  . 3 9 5  

組

內  
1 5 . 6 4  8 3  . 1 8 8  

5 萬

元以

上  

2 4  3 . 4 9  . 4 4 9  
總

和  
1 5 . 8 6  8 5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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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4  不同月收入狀況在政策實踐之差異分析。（續）  

構

面  

月

收

入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異分析摘要表  

F 值  
事後

比較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整

體

政

策

實

踐  

3 萬

元以

下  

3 6  3 . 3 9  . 3 2 4  
組

間  
. 1 2 4  2  . 0 6 2  

. 5 6 3   
3 - 5

萬元  
2 6  3 . 4 7  . 3 0 3  

組

內  
9 . 1 7  8 3  . 11 0  

5 萬

元以

上  

2 4  3 . 4 7  . 3 7 2  
總

和  
9 . 2 9  8 5   

註： N=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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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不同教育程度在政策實踐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 t 考驗進行統計分析，探討不同教育程度（高

中職以下、大專院校（含研究所）以上）的榮民、遺眷與

榮眷，對於政策實踐之差異情形，根據表 4-15 分析結果，

說明如下：  

一、不同教育程度在整體政策實踐之差異  

就整體政策實踐而言，教育程度在「高中職以下」的

標準差（ S D = .2 15）與教育程度在「大專院校（含研究所）

以上」的標準差（ S D = .345）分數差異大，代表兩者在整

體政策實踐之差異程度不相近；就平均數而言，「大專院

校 (含研究所以上 )」的平均數（ M =3 .60）高於「高中職以

下」的平均數（ M = 3 .2 9），且 t= 5 .156、p  = .01 差異達 p＜ . 01  

之顯著水準，故不同教育程度之榮民、遺眷與榮眷在整體

政策實踐上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教育程度在政策實踐之差異  

不同教育程度的榮民、遺眷與榮眷，在政策實踐各構

面之分析結果「政策推展」（ t =4 .0 33、 p＜ . 01）與「政策

運用」（ t=3 .896、 p＜ . 01），表示「政策推展」與「政策運

用」均顯著差異。表示「大專院校（含研究所）以上」之

榮民、遺眷與榮眷相較於「高中職以下」榮民、遺眷與榮

眷，有較高實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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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5  不同教育程度在整體政策實踐之差異。  

構面  教育程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政策推展  

高中職以下  4 0  3 . 3 0  . 3 0 7  

4 . 0 3 3 * *  
大專院校（含  

研究所）以上  
4 6  3 . 5 9  . 3 6 2  

政策運用  

高中職以下  4 0  3 . 2 8  . 3 6 0  

3 . 8 9 6 * *  
大專院校（含  

研究所）以上  
4 6  3 . 6 1  . 4 3 1  

整體政策實踐  

高中職以下  4 0  3 . 2 9  . 2 1 5  

5 . 1 5 6 * *  
大專院校（含  

研究所）以上  
4 6  3 . 6 0  . 3 4 5  

註： N =  8 6  ；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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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 自變項政策認知 與依

變項政策實踐之相關性是否顯著，相關係數越高則變項關

聯程度越高，反之，相關係數越低則變項關聯程度越低。

分析顯示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之間均呈現中度正相關  

，分析結果如表 4-16 所示。  

表 4-  16  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之相關係數分析。  

變項  政策認知  政策實踐  

政策認知  1   

政策實踐  . 532 ** 1  

註： N＝ 86； * * p＜ . 01（雙尾）相關顯著  

壹、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旨在分析 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整體及構面的

相關程度，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方法分析兩者之相關係數，

探討其相關的程度。  

從各構面分析得知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皆呈現正相關，且

各變項之相關情形均達顯著相關（ p＜ . 05），顯示為政策認

知感受程度越高，則政策實踐感受也越高，如表 4-17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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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7 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之相關係數分析。  

變項  構面  

政策認知  政策實踐  

意
義
認
知 

內
容
認
知 

政
策
推
展 

政
策
運
用 

政策認知  

意義認知  1     

內容認知  . 459** 1    

政策實踐  

政策推展  . 524** .432* 1   

政策運用  . 384** .399** .367** 1  

註：N＝ 86；** p＜ . 01（雙尾）相關顯著，**p＜ . 05（雙尾）

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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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 章 研 究 透 過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Des cr ip t i ve  

S t a t i s t i c s）、 t 考驗（ t - t e s t）、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 wa y  

ANOVA ） 及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分 析 （ Th e  P ea r son  

p roduc t - mo men t  co r re l a t i on）等統計方法，分析個人背景

變項、各變項差異及相關情形，以獲得統計結果，藉以檢

定研究假設。  

壹、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之現況分析討論  

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分別區分為意義認知、內容認知  

、政策推展與政策運用等四個構面，在政策認知平均數以

「內容認知」最高（ M=3 .83），「意義認知」為最低（ M=3 .79） 

；而政策實踐平均數以「政策推展」最高（ M=3 .43），「政

策運用」為最低（ M=3 .42）。  

貳、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之差異分析討論  

一、本研究透過資料分析及彙整，不同背景變項在「政策

認知」之差異上，「身分別」（ F＝ 5 .83， p＜ . 01）、「年

齡」（ F＝ 12 .51，p＜ . 01）、「月收入」（ t=2 .76，p＜ . 05）

以及「教育程度」（ F＝ 4 .58， p＜ . 01）等四個變項，

在整體政策認知上均有顯著差異。另「性別」（ t=0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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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5）與「婚姻」（ F＝ 1 .18， p＞ . 05），在整體政策

認知上未達顯著差異。  

二、本研究透過資料分析及彙整，不同背景變項在「政策

實踐」之差異上，「身分別」（ F＝ 4 .6， p＜ . 05）、「年

齡」（ F＝ 13 .95，p＜ . 01）以及「教育程度」（ F＝ 2 .25，

p＜ . 05）等三個變項，在整體政策實踐上均有顯著差

異。另「性別」（ t=1 .32，p＞ . 05）、「婚姻」（ F＝ 0 .042，

P＞ . 05）、「月收入」（ t= 0 .50 3， p＞ . 0 5），在整體政策

實踐上未達顯著差異。  

参、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之相關分析討論  

一、本研究透過資料分析及彙整，「政策認知」與「政策實

踐」均呈現正相關（ p＜ . 0 5）。  

二、本研究透過資料分析及彙整，「政策認知」與「政策實

踐」各變項之相關情形均達顯著正相關（ p＜ . 05）。  

綜上所述，本研究個人背景變項、各變項差異及相關

情形，假設內容部分達顯著水準，獲得統計上支持，彙整

研究假設結果如表 4-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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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8 研究假設結果彙整表。  

研究  

假設  
假設內容  

假設  

結果  

H 0 1  
不同背景變項之榮民、榮眷與遺眷對長期

照顧政策之認知無顯著差異。  
◎  

H 0 1 - 1  
不同身分別對長期照顧政策之認知無顯

著差異  
※  

H 0 1 - 2  
不同性別對長期照顧政策之認知無顯著

差異  
V  

H 0 1 - 3  
不同年齡對長期照顧政策之認知無顯著

差異  
※  

H 0 1 - 4  
不同婚姻對長期照顧政策之認知無顯著

差異  
V  

H 0 1 - 5  
不同月收入對長期照顧政策之認知無顯

著差異  
◎  

H 0 1 - 6  
不同教育程度 對長期照顧政策之認知 無

顯著差異  
※  

H 0 2  
不同背景變項之榮民、榮眷與遺眷對長期

照顧政策之實踐無顯著差異。  
◎  

H 0 2 - 1  
不同身分別對長期照顧政策之實踐無顯

著差異  
◎  

H 0 2 - 2  
不同性別對長期照顧政策之實踐無顯著

差異  
V  

H 0 2 - 3  
不同年齡對長期照顧政策之實踐無顯著

差異  
※  

H 0 2 - 4  
不同婚姻對長期照顧政策之實踐無顯著

差異  
V  

H 0 2 - 5  
不同月收入對長期照顧政策之實踐無顯

著差異  
V  

H 0 2 - 6  
不同教育程度 對長期照顧政策之實踐 無

顯著差異  
※  

H 0 3  長期照顧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無相關。  ※  

註： V 表示接受、◎表示部分接受、※表示拒絕  



78 
 

  



79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 彰化縣榮民服務處服務配合 政府

推動長期照顧 2 .0 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之關係，經由文獻

探討發展問卷，實施預試及正式問卷施測，透過資料分析，

彙整研究結果，瞭解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之重要性。本章

歸納研究發現與討論，提出結論與建議，作為榮民服務處

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依研究目的及資料分析與討論，撰寫本節研究結論，

茲說明如下：  

壹、政策認知中最受榮民、遺眷與榮眷重視的是內容認知  

「內容認知」強調的是榮民、遺眷與榮眷對於申請資

格、服務項目、輔助條件等長照相關資訊的認知，應該使

榮民、遺眷與榮眷瞭解自己能夠享有的福利。政府對於此

部分也進行許多資訊推廣，促使榮民、遺眷與榮眷能夠更

瞭解自己所擁有的權利。因此，在現況調查分析中，「內

容認知」平均數是最高的，也最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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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榮民、遺眷與榮眷反映出服務機構對長期照顧政策之

推展已有成效  

在整體政策實踐中，榮民、遺眷與榮眷對於政策實踐

之調查，其中以「政策推展」最高，指出榮民、遺眷與榮

眷對於彰化縣榮民服務處及政府機關之推廣、宣傳長照相

關資訊之影響較為明顯，其中透過訪視員至家中訪視或辦

理各項業務，參與集會活動時，為獲得長照相關資訊主要

方式。  

参、不同背景之榮民、遺眷與榮眷對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

之間持中高度肯定態度  

依據調查分析結果，從身分別、性別、年齡、婚姻、

月收入與教育程度，說明如下：  

一、  不同年齡之榮民、遺眷與榮眷，其研究結果發現，不

論是政策認知或政策實踐，65 歲以上的受訪者顯著性

均高於 65 歲以下者。其原因分析為年齡較年長者因

身體因素則需要更多的醫療照護資源，因此相對於年

輕族群而言，在長照的認知與運用上就更加熟悉。  

二、  就讀過大專院校（含研究所）之榮民、遺眷與榮眷，

受過的多元化教育，相對於高中職畢業者在政策上的

瞭解也相對較完整，因此在本研究所得到的結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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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院校（含研究所）之榮民、遺眷與榮眷顯著性高於

高中職之榮民、遺眷與榮眷。  

三、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之間有顯著正相關  

依據調查分析中發現，榮民、遺眷與榮眷不論是在政

策認知構面或政策實踐各構面，皆有顯著正相關，榮

民、遺眷與榮眷對於政策認知越高，政策實踐度也將

越高。探究原因，行政院自 200 7 年核定通過「我國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在推動長照十年計畫的過程中，

我國相關部會政策與資源逐漸整合，建立單一便民窗

口，並藉由媒體、文章、報導及訪視人員等來多做宣

傳、推廣。因此，在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上，榮民、

遺眷與榮眷普遍知道長期照顧，且根據各項需求提出

長期照顧申請。  

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相關文獻及研究發現及結果，就榮民服務處

政策推展作業，期能對服務機構長照政策推展有所助益，

並提供未來研究之參考。  

一、  深化服務機構外住榮民眷訪視工作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外住榮民及遺眷訪視服

務作業要點（ 20 14），主要區分為特需照顧，較需照顧及

一般照顧等三類。其中特需照顧包括遺有精神異常、失智、



82 
 

弱智或失能現象，且特需照顧需符合單身、有眷獨居或乏

人照顧；較需照顧需年滿 65 歲以上，與長照服務對象之

目標群相符。  

隨著高齡化社會來臨，慢性病及失能狀況人口日益增

加，如何建構家庭照顧者支持網路，以服務機構為例，透

過服務體系（責任區輔導員、社區服務組長、榮欣志工）

建立與榮民、遺眷與榮眷彼此間的信賴關係，加強宣導長

期照顧服務措施，對於訪視中有符合長期照顧對象，應鼓

勵及協助失能者與家庭照顧者向地方政府申請長照服務，

減輕家庭照顧者壓力，恢復家庭應有的功能。  

二、  重視榮民眷年齡差異，善用衰弱篩選工具  

長期照顧 2 .0 服務對象新納入衰弱老人，衰弱被視為

由身體功能健全到身體功能開始衰退之間的轉變狀態，在

臨床上為造成失能（ d i sab i l i t y）的因素之一，若能及早發

現、及早介入，有機會可以預防或延緩失能的發生（曾惠

瑜， 2016）。  

截至 2016 年 3 月份以年齡區分全國 65 歲以上榮民計

19 萬 8006 人，占榮民人數 49 .8%，為推展長期照顧，訪

視年長一般榮民應與青壯一般榮民有所不同，在深度訪視

中，主動發掘訪視對象是否為衰弱老人潛在族群，可參考

「長照十年計畫 2 .0」以 S OF（ Stud y  o f  Os t e oporo t i c  

F r ac tu res）篩選工具 (體重減輕，下肢功能，降低精力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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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構成 )，為老年衰弱的界定，以協助長者提早預防或

減緩失能的發生。  

三、  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 )  擴大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以彰化縣榮民、遺眷與榮眷為調查研究對象，

不包括已入住安養機構之服務對象，故研究之推論性及代

表性受限制。後續可擴大研究對象，分別比較服務、安養

或醫療機構推展長期照顧之間，對政策認知與政策實踐之

差異及相關性，使研究資料更完整、周延，未來研究者可

以本研究架構及研究結果，進行後續的研究。  

(二 )  輔以質性方式進行研究  

本研究在進行問卷分析時瞭解，問卷題項發展雖經過

文獻探討、問卷預試及信效度考驗，然榮民、遺眷及榮眷

因家庭或個人身體狀況不同，訪視週期也會有所不同，對

於各項感受程度有所差異，若輔以質性的研究，發展非結

構式的問項或針對樣本數較少的對象，進行深入訪談，產

生特定的研究資料，進行分析，將更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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